
 

 

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绿色出行创

建行动方案》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

委），发展改革委：现将《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

2020 年 7 月 23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 

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关于开展绿色出行行

动等决策部署，落实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，进一步提高绿色出行

水平，根据绿色生活创建有关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创建目标 

以直辖市、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公交都市创建城市、其他

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作为创建对象，鼓励周边中小城镇参与

绿色出行创建行动。通过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，倡导简约适度、

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，引导公众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、步行和自



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，降低小汽车通行总量，整体提升我国各城市

的绿色出行水平。到 2022 年，力争 60%以上的创建城市绿色出行比

例达到 70%以上，绿色出行服务满意率不低于 80%。公交都市创建城

市将绿色出行创建纳入公交都市创建一并推进。 

二、创建内容 

按照系统推进、广泛参与、突出重点、分类施策的原则，以

《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》（发改环资〔2019〕1696 号）和

《绿色出行行动计划（2019—2022 年）》（交运发〔2019〕70 号）

明确的重点任务和创建要求为载体，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。 

三、创建标准 

（一）绿色出行成效显著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0%以上，绿色出

行服务满意率不低于 80%。 

（二）推进机制健全有效。建立跨部门、跨领域的绿色出行协

调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三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。城市建成区平均道路网密度和道路

面积率持续提升，步行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系统、无障碍设施建设

稳步推进，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 

（四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规模应用。重点区域（重点区域

是指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8〕22号）明确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长三角地区、汾



渭平原等区域。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所有公交车比例不低

于 60%，其他区域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所有公交车比例不低

于 50%。新增和更新公共汽电车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比例分别

不低于 80%。空调公交车、无障碍公交车比例稳步提升，依法淘汰

高耗能、高排放车辆。 

（五）公共交通优先发展。超大、特大城市公共交通机动化出

行分担率不低于 50%，大城市不低于 40%，中小城市不低于 30%。公

交专用道及优先车道设置明显提升。早晚高峰期城市公共交通拥挤

度控制在合理水平，平均运营速度不低于 15 公里/小时。 

（六）交通服务创新升级。手机 App 或者电子站牌等方式提供

公共汽电车来车信息服务全面实施。公共交通领域一卡通互联互

通、手机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服务全面应用。建立城市交通管理、公

交、出租汽车等相关系统，促进系统融合，实现出行服务信息共

享，并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服务。 

（七）绿色文化逐步形成。每年组织绿色出行和公交出行等主

题宣传活动。广泛开展民意征询、志愿者活动和第三方评估等工

作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组织编制创建方案。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发展

改革等部门广泛动员部署本辖区有关城市积极开展创建，由城市对

照创建标准，结合自身特点、因地制宜编制创建方案，明确创建预



期目标，细化具体创建任务，创建周期原则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

日。 

（二）公布创建城市名单。请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组织

本辖区创建工作，联合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向社会公告本辖区开展绿

色出行创建行动的城市名单，并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本辖区开

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的城市名单及创建方案等相关材料报交通运输

部备案。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请直接编制并报送创建方案。 

（三）开展年度总结评估。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

部门组织对各创建城市的工作落实情况和成效开展年度评估，督促

推动相关工作。请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于每年 2 月底前将上一

年度创建报告汇总报交通运输部。交通运输部将视情会同有关部门

开展创建工作调研，推动取得更大创建成效。 

（四）组织创建考核评价。2022 年，交通运输部将组织对绿色

出行创建城市进行考核评价，对于达到创建目标的城市，将正式发

文公布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协作联动。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当地党

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作联动，加大

对绿色出行创建行动的指导、协调和支持力度，为开展绿色出行创

建行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。鼓励绿色出行创建行动与交通强国建设



试点工作相结合，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，充分发挥示范引

领作用。 

（二）完善支持政策。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

财政部门，按照《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》对创建行动给予必

要的资金保障。强化财政资金在绿色出行中的引导作用，统筹利用

现有资金渠道，鼓励地方安排资金，加大对绿色出行创建行动的支

持力度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交流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主动协调宣传

等部门，组织媒体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，大力宣传绿色出行创建行

动和绿色生活理念、生活方式，推广绿色出行的好经验和做法，营

造良好社会氛围。交通运输部将联合有关部门结合开展绿色出行宣

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、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活动，深入总结和广泛

宣传各地典型做法，并对活动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表扬。 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。 

 


